关于申报开设2008-2009学年
第一学期公选课的通知
 
为了做好2008-2009学年第一学期公选课的选课工作，现将申报开设公选课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申报新开设公选课的教师必须填写“新课开设申报表”，
报系部主任批准。
2、以系部为单位填报《公共选修课开设汇总表》，于5月22日前报教务处。
3、如需实验设备条件限制的课程，须说明授课班级限额人数和开设课程的班级数。无实验设备条件限制的课程，限选人数以合班教室容纳人数为标准。
4、每人最多限报两门课程。
望各系部认真做好申报开设公选课的组织工作。
附：1、新课开设申报表（表格下载在第2页）
    2、公选课开设汇总表（表格下载在第3页）
教务处
2008-5-19
　 

新课开设申请表
	教研室
	
	课程性质
	必修  选修

	课程名称
	
	简  称
	

	适用专业
	

	开设理由：

	开设条件：（大纲、教材、师资等情况）

	课程简介：

	系部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公共选修课开设汇总表
	系部：

课程名称（全称）
	任课教师
	计划学时数
	学分
	限选人数
	开课校区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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